附件2
申报材料要求及装订顺序
一、申报材料要求

1、业绩材料。申报企业要如实撰写2000字左右的业绩材料，内容要真实、重点突出。企业业绩材料应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两年发展状况、管理创新情况、企业文化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、职工收入增长及培训情况、安全生产情况、企业社会责任（税收、环保、公益事业、吸纳就业）等；水利投融资企业另需说明两年来完成水利投融资情况等。

申报企业家要如实撰写2000字以上的业绩材料，内容要突出个人工作成绩。业绩材料应包括申报人基本情况、担任主要领导以来的业绩、个人能力、企业党和精神文明建设、职工收入水平、团队意识、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。
申报企业和企业家业绩材料可以附相应的照片，但分别不能超过5张。业绩材料撰写统一使用第三人称，正文要求三号仿宋。

2、申报企业填写《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申报表》，申报企业家填写《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申报表》。字体要求为小四仿宋，并按要求加盖公章。

3、申报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体系认证证书扫描件；企业家需提供担任企业领导的任职文件、个人所获奖励证书扫描件。

4、申报企业还需提供2013、2014年所获奖励证书扫描件；标准化评审等级、企业信用等级及绩效评价考核结果等证明材料；由上级主管安全部门出具的企业两年内无较大（含）以上安全事故，无重大质量事故，无环境污染事故，无违法经营行为，无水利建设市场不良行为记录的证明。
5、申报企业提供的财务数据须为经审计后的数据，不能提供或只能部分提供的需要书面说明理由。

6、申报企业、企业家各提交纸质申报材料一份（A4纸打印），装订整齐，寄至中国水利企业协会；电子申报材料一份，内容与纸质稿一致（加附申报表的word版，方便数据选取），发送至邮箱slqx@mwr.gov.cn，或随纸质申报材料附电子光盘一张。
二、纸质申报材料装订顺序

（一）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申报

1、《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申报表》；
2、企业业绩材料；

3、营业执照；

4、企业资质证书及体系认证证书；

5、2013、2014年企业所获奖励证书；标准化评审等级、企业信用等级及绩效评价考核结果等证明材料；

6、由上级主管安全部门出具的企业两年内无较大（含）以上安全事故，无重大质量事故，无环境污染责任事故，无违法经营行为的证明。

（二）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申报

1、《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申报表》；
2、企业家业绩材料；
3、企业家任职文件；
4、2013、2014年企业家所获奖励、荣誉及资质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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